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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

息披露》、《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

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2 号——临时报告》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北京

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公司”或“发行人”）公

开披露的相关公告，由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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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决议及审核情况 

（一）“22 京资 01”、“22 京资 02”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9 年 6 月 19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董事会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申请银行间市场 DFI 资质续期和交易所市场公司债券储架发行的请示》，同意

公司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0 亿元（含 90 亿元）的储架式公司

债券，具体发行债券品种、期限与各期发行规模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资

金需求和市场情况确定并择机发行。 

2019 年 7 月 19 日，北京市国资委下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京国

资产权[2019]81 号），同意公司公开发行额度不超过 90 亿元的储架式公司债券。 

2020 年 1 月 6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7 号文）核准，发行人

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90 亿元（含 90 亿元）的公司债券。发

行人将综合市场等各方面情况确定债券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其他具体发行条

款。 

（二）“23 京资 01”、“23 京资 02”、“23 京资 03”、“24 京资 02”、

“24 京资 K1”、“24 京资 K2”、“24 京资 K3”、“25 京资 K1”、“25 京

资 K2”注册文件及注册规模 

2022 年 9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董事会 2022 年第 8 次会议，同意发行人申

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人民币 200 亿元）公司债券。 

2022 年 12 月 9 日，北京市国资委下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公司债

券的批复》（京国资产权〔2022〕23 号），同意批准发行人分期发行不超过人民

币 200 亿元（含人民币 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发行人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

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3〕314 号），注册规模为不超过 2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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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4 北国资债 01”/“24 京资 01”注册文件及注册规模 

2023 年 10 月 19 日，发行人召开董事会 2023 年第 8 次会议，同意发行人申

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含人民币 50 亿元）企业债券。 

2023 年 10 月 20 日，北京市国资委下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市场申

报注册企业债发行资质的批复》（京国资产权〔2023〕18 号），同意批准发行人

分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的企业债券。 

发行人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3〕2620 号），注册规模为不超过 50 亿元。 

（四）“25 京资 K5”、“25 京资 K6”、“25 京资 K7”、“25 京资 K8”、

“京资 K09”、“京资 K10”、“京资 K11”、“京资 K12”注册文件及注册

规模 

2025 年 1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董事会 2025 年第 1 次会议，同意发行人申

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人民币 200 亿元）公司债券。 

2025 年 2 月 14 日，北京市国资委下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注册 200 亿元公司债券

发行额度的批复》（京国资产权〔2025〕3 号），同意批准发行人分期发行不超过

人民币 200 亿元（含人民币 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发行人于 2025 年 4 月 3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

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5〕690 号），注册规模为不超过 200 亿元。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发行人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

为“22 京资 01”，发行规模为 10.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期，票面利率为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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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

为“22 京资 02”，发行规模为 15.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5 年期，票面利率为 3.50%。 

发行人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

为“23 京资 01”，发行规模为 15.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期，票面利率为 3.32%。 

发行人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

为“23 京资 02”，发行规模为 30.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5 年期，票面利率为 3.03%。 

发行人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

为“23 京资 03”，发行规模为 15.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15 年期，票面利率为 3.35%。 

发行人于 2024 年 1 月 3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企业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

为“24 京资 01”/“24 北国资债 01”，发行规模为 10.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3 年

期，票面利率为 2.55%。 

发行人于 2024 年 3 月 1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

为“24 京资 02”，发行规模为 10.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期，票面利率为 2.75%。 

发行人于 2024 年 8 月 8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为“24 京资 K1”，发行规模为 15.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5 年期，票面利

率为 2.10%。 

发行人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二期）

（品种一）”，债券简称为“24 京资 K2”，发行规模为 5.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3

年期，票面利率为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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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二期）

（品种二）”，债券简称为“24 京资 K3”，发行规模为 15.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期，票面利率为 2.48%。 

发行人于 2025 年 1 月 7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一）”，债券简称为“25 京资 K1”，发行规模为 5.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5 年期，

票面利率为 1.80%。 

发行人于 2025 年 1 月 7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二）”，债券简称为“25 京资 K2”，发行规模为 15.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

期，票面利率为 2.01%。 

发行人于 2025 年 5 月 7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一）”，债券简称为“25 京资 K5”，发行规模为 10.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3 年期，

票面利率为 1.89%。 

发行人于 2025 年 5 月 7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二）”，债券简称为“25 京资 K6”，发行规模为 10.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5 年期，

票面利率为 1.99%。 

发行人于 2025 年 6 月 5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三期）（品

种一）”，债券简称为“25 京资 K7”，发行规模为 10.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5 年期，

票面利率为 1.92%。 

发行人于 2025 年 6 月 5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三期）（品

种二）”，债券简称为“25 京资 K8”，发行规模为 15.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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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票面利率为 2.14%。 

发行人于 2025 年 7 月 21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四期）（品

种一）”，债券简称为“京资 K09”，发行规模为 10.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5 年期，

票面利率为 1.73%。 

发行人于 2025 年 7 月 21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四期）（品

种二）”，债券简称为“京资 K10”，发行规模为 15.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期，

票面利率为 1.98%。 

发行人于 2025 年 8 月 20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五期）（品

种一）”，债券简称为“京资 K11”，发行规模为 15.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5 年期，

票面利率为 1.92%。 

发行人于 2025 年 8 月 20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五期）（品

种二）”，债券简称为“京资 K12”，发行规模为 10.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期，

票面利率为 2.30%。 

三、公司债券重大事项 

（一）本次新任总会计师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2 日出具了《北京市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任职的公告》，根据发

行人上级机构委派，闫小雷担任发行人总会计师职务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

负责人。 

发行人新任总会计师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闫小雷，男，汉族，1975 年 7 月出生，2000 年 3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

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会计学专业，具有正高

级经济师职称，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特许金融分析师（CFA）资格。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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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担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试用期一年）。 

曾任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证券与金融

总监，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总经理助理。 

（二）以上事项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的影响分析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北京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2 号——临时报告》规定之重大事项，触发信

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信息披露要求。 

中信证券作为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

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发行人上述人员变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截至上述公告发布日，发行人尚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发行人将根据《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流程。发行人上述人员变动对发行人公司治理、日

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各期债券的《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四、相关机构的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6 层 

联系人：贺春阳、陆治平 

联系电话：010-83751529 

传真：010-6657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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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2 层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王艳艳、张继中、蔡恩奇、张博昌 

联系电话：010-60837249、010-60834394 

传真：010-60833504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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